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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縣議會組織型態 

地方政治組織，依其功能可分為兩大部門，一為立法機關，又稱民意

機關，通稱議會；一為行政機關，又稱執行機關，通稱政府。就立法機關

之性質、地位與體制而言，我國的地方議會，在設計上係將「立法與行政

分立制」。依此體制，便是把地方議會視為地方自治團體的最高議事機關，

其所議決事項交由行政機關執行並對社會負責。這種設計安排與許多國家

所採行之「立法行政合一制」，顯然有別。此一特質係基於  國父獨創之權

能分立的理論與憲法的精神演繹而來。 

由於理論基礎的不同，我國地方議會與政府之間的「制衡」關係並不

完整。縣議會既不能以不信任投票「倒閣」，縣政府也不能以解散議會相抗

衡。也正因此，屬於監察權作用之審計，即決算審計權並不為各級議會所

享有，縣市議會僅能審議「決算之審核報告」而非議決決算，此特殊型態

之存在，是研究我國地方自治制度所不可忽略的。 

二、縣議會組織體系 

縣議會的組織職權，原來係依據民國 39 年 4 月 24 日頒行之「台灣省各

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規定，後來依據民國 83 年 7 月 29 日公布之「省縣

自治法」及 85 年 7 月 30 日頒行之「台灣省各縣市議會組織規程準則」規定，

目前則依據 88 年 1 月 25 日公布之「地方制度法」及同年 8 月 12 日頒行之

「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與 12 月 30 日頒行之「彰化縣議會（以下簡稱本

會）組織自治條例」規定。 

關於本會的組織體系，依地方制度法、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及本會

組織自治條例等相關法制規定，可分為縣議員、議長與副議長、委員會及

行政單位等組織，如圖 1 所示，茲分別說明如下。 

 

 

 



二、縣議會的組織與變革 
 

 

 

 

 

 

 

 

 

 

 

 

 

 

 

 

 

 

 

 

 

 

圖 1 彰化縣議會組織體系 

（一）縣議員 

縣議員為縣議會組織之本體，亦即為行使縣議會職權之主體。茲就其

性質、名額、任期、缺額補選、解職、遞補、停職、兼職限制、保障與待

遇等事項分述如下： 

1. 縣議員性質：縣議員由縣民依法選舉之（地制法第 33 條），其選舉則是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是以縣議員性質為民意代表。雖係依

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得認為屬於刑法上廣義之公務員（刑法第 1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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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惟因其非官吏，故非監察權行使之對象（司法院釋字第 14 號

解釋）。亦即縣議員為民意代表，雖為刑法上廣義之公務員，但並非公務

人員任用法及公務員服務法所稱之公務員。 

2. 縣議員名額 

（1）地方制度法規定議員名額之上限 

縣市議會議員總額，縣市人口在 160 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 57 人。縣

市有平地原住民人口 1 千 5 百人以上者，於總額內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

縣市議員名額。各選舉區選出之縣市議員名額達 4 人者，應有婦女當選名

額 1 人；超過 4 人，每增加 4 人增 1 人（地制法第 33 條）。 

（2）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規定議員名額之計算 

依內政部民國 88 年 8 月 12 日發布之「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 6

條規定：「縣（市）議會議員總額，依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選出

之議員名額為準；如因人口變動有增加必要者，調整如下：縣（市）人口

超過八十萬人至一百六十萬人者，每增加五萬七千人增一人；最多不得超

過五十七人。」此因訂定該準則時，各縣（市）議員，係依法於民國 87 年

1 月 24 日選出。為保障各縣（市）議會現有議員名額，乃於第一項序文明

定縣（市）議會議員總額，以該次選舉選出之議員名額為準。但如因人口

變動有增加必要者，則依調整標準增加議員名額。換言之，如人口減少，

仍維持原有名額，不因人口減少而減少名額。是以目前本會第 20 屆議員名

額仍以民國 87 年 1 月 24 日選出之議員名額 54 人為準。 

（3）議員名額的多寡對於議事效率的影響 

在議會如果議員名額太多，在議事和決策上就難以協調與整合，相對

的在某種程度上就會妨礙議事的順利進行，影響議事品質。但是議員名額

如果太少，也可能發生整個議會代表性不足的現象。本會議員從第 1 屆的

69 人，甚至第 4 屆的 81 人，到第 10 屆的 52 人，便可發現議員人數，明顯

減少（見表 1）。從本會歷屆議員人數大多 50 人至 60 人來講，其在民意的

代表性應可算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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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彰化縣議會歷屆議員人數 
第 1 屆 69 人 第 8 屆 54 人 第 15 屆 54 人
第 2 屆 72 人 第 9 屆 54 人 第 16 屆 54 人

第 3 屆 77 人 第 10 屆 52 人 第 17 屆 54 人

第 4 屆 81 人 第 11 屆 53 人 第 18 屆 54 人

第 5 屆 65 人 第 12 屆 53 人 第 19 屆 54 人

第 6 屆 58 人 第 13 屆 54 人 第 20 屆 54 人 

第 7 屆 56 人 第 14 屆 54 人   

3. 縣議員任期 

縣議員的任期，最初規定為 2 年，自第 3 屆起改為 3 年，第 6 屆起才改

為 4 年，連選得連任。其就職應於前任任期屆滿之日宣誓就職，不依規定

宣誓者，視同未就職。此與縣長任期最初規定為 3 年，自第 4 屆起改為 4

年不同。就彰化縣而言，如表 2 所示，其中縣議員第 7、8、9、17 屆與縣長

第 6、7、16 屆任期係因特殊事故而延長致超過 4 年。 

表 2  歷屆彰化縣議會議員與縣長任期對照表 
歷 屆 議 會 議 員 任 期 歷 屆 縣 長 任 期 

屆
別 

就職日 屆滿日 任  期 議  長 副議長 屆別 就職日 屆滿日 任  期 縣  長 

1 40.2.4 42.2.21 2 年 賴維種 吳在琨 1 40.6.1 43.6.1 3 年 陳錫卿 

2 42.2.21 44.2.21 2 年 賴維種 吳在琨 2 43.6.2 46.6.2 3 年 陳錫卿 
3 44.2.21 47.2.21 3 年 楊春木 呂俊傑 3 46.6.2 49.6.2 3 年 陳鍚卿 
4 47.2.21 50.2.21 3 年 周天啟 陳時英 4 49.6.2 53.6.2 4 年 呂世明 

5 50.2.21 53.2.21 3 年 洪  挑 蕭柏舟 5 53.6.2 57.6.2 4 年 呂世明 

6 53.2.21 57.2.21 4 年 陳時英 吳望熊 6 57.6.2 61.6.7 4 年 陳時英 
7 57.2.21 62.5.1 5年2個月 吳望熊 黃文堯  61.6.7 62.2.1 7 個月 李豐之(代) 
8 62.5.1 66.12.30 4年8個月 黃文堯 陳火旺 7 62.2.1 66.12.20 4年10個月 吳榮興 

9 66.12.30 71.3.1 4年2個月 黃文堯 陳紹輝 8 66.12.20 70.12.20 4 年 吳榮興 

10 71.3.1 75.3.1 4 年 陳紹輝 黃進財 9 70.12.20 74.12.20 4 年 黃石城 
11 75.3.1 79.3.1 4 年 陳紹輝 謝式穀 10 74.12.20 78.12.20 4 年 黃石城 
12 79.3.1 83.3.1 4 年 謝式穀 凃銓重 11 78.12.20 82.12.20 4 年 周清玉 

13 83.3.1 87.3.1 4 年 白鴻森 粘仲仁 12 82.12.20 86.12.20 4 年 阮剛猛 

14 87.3.1 91.3.1 4 年 白鴻森 蕭景田 13 86.12.20 90.12.20 4 年 阮剛猛 
15 91.3.1 95.3.1 4 年 白鴻森 蕭景田 14 90.12.20 94.12.20 4 年 翁金珠 

16 95.3.1. 99.3.1 4 年 白鴻森/謝典霖 蕭景田/楊福地 15 94.12.20 98.12.20 4 年 卓伯源 

17 99.3.1 103.12.25 4 年 9 月 25 天 謝典霖 白閔傑/許原龍 16 98.12.20 103.12.25 5 年 卓伯源 

18 103.12.25 107.12.25 4 年 謝典霖 許原龍 17 103.12.25 107.12.25 4 年 魏明谷 

19 107.12.25 111.12.25 4 年 謝典林 許原龍 18 107.12.25 111.12.25 4 年 王惠美 
20 111.12.25 115.12.25 4 年 謝典林 許原龍 19 111.12.25 115.12.25 4 年 王惠美 

註：第 6 屆縣長陳時英未做完任期即調升台灣省政府社會處長，未完任期由縣府主任秘書李豐之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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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縣議員缺額補選：縣議員任期中因被罷免、解職而去職、辭職或死亡，

其缺額達總名額十分之三以上或同一選舉區缺額達二分之一以上時，均

應補選。但其所遺任期不足 2 年，且缺額未達總名額二分之一時不再補

選。補選之縣議員，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地制法第 81 條）。 

5. 縣議員解職：縣議員有地方制度法第 79 條規定情事之一者，或連續未出

席定期會達二會期者，由內政部分別解除其職權。應補選者，並依法補

選（地制法第 79、80 條）。主要是為了確保議員能依法行使其職權。 

6. 縣議員遞補：縣議員當選人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 條第 2 項情事，

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或當選人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之情形時，其

缺額由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低順序遞補，不適用缺額補選之規定。但遞

補人員之得票數不得低於選舉委員會公告該選舉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二

分之一。 

7. 縣議員停職：縣議員當選人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7 條第 1 項情事，

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

停止其職權。依前項停止職權之人員，經法院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滿前

復職。 

8. 縣議員兼職限制：縣議員不得兼任其他公務員，公私立各級學校專任教

師或其他民選公職人員，亦不得兼任各該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事業機

構任何職務或名義。如不辭去原職者，於其就職時視同辭職，並由內政

部通知其服務機關解除其職務、職權或解聘。但法律、中央法規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地制法第 53 條）。 

9. 縣議員保障：縣議員在開會時，對於有關會議事項所為之言論及表決，

對外不負責任。但就無關會議事項所為顯然違法之言論，不在此限。縣

議員除現行犯、通緝犯外，在會期內，非經縣議會之同意，不得逮捕或

拘禁（地制法第 50、51 條）。其要旨在於尊重其職權之行使，以達到代

表民意之任務。 

※10. 縣議員待遇：縣議員得支研究費等必要費用；在開會期間並得酌支出

席費、交通費及膳食費。各費用支給項目及標準，另以法律定之；非

依法律不得自行增加其費用（地制法第 5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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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依民國 89 年 1 月 26 日公布之「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

補助費補助條例」規定，縣議員可支領的相關費用標準如表 3 所示，分述

如下： 

（1）研究費： 

＊縣議會議長：參照縣長本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縣議會副議長：參照副縣長本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縣議會議員：參照縣政府一級單位主管簡任第十一職等本俸一

級及專業加給。 

（2）縣議員依法開會期間得支給之出席費、交通費及膳食費，不得超

過下列標準： 

＊出席費：每人每日支給新臺幣一千元。 

＊交通費：每人每日支給新臺幣一千元。 

＊膳食費：每人每日支給新臺幣四百五十元。 

（3）縣議員因職務關係，得支應其健康檢查費、保險費、為民服務費

、春節慰勞金及出國考察費。縣議會議長、副議長得支應因公支

出之特別費。 

（4）縣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 2 人至 4 人，公費助理均與議員同進

退。公費助理補助費用總額，縣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 8

萬元，公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其相關費用，由議會編

列經費支應之，並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酌給春節慰勞

金。 

附表 3.彰化縣議會第 20 屆議員待遇支給項目及費用明細表 111.12.25 

項目 金額 承辦單位 備註 

研 究 費 78,320/月 資訊行政室
比照 11 職等 43,340+34,980，撥入議員郵局帳號

（請提供存摺封面影本）。 

助 理 費 80,000/月 資訊行政室

可聘 2 至 4 人，款項撥入助理郵局帳號，其相關

規範及表格可在本會全球網站『議員助理申請表

格』下載使用。 

為民服務費 9,000/月 資訊行政室
本款項應檢據核銷，其範圍及表格可在本會全球

網站『為民服務費表格』下載使用。 
公 費 助 理 依加保級距 資訊行政室 議員須先向勞保/健保局成立投保單位，憑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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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 健 保 費 核實補助 及加保明細表申請補助，其相關表格可在本會全

球網站『議員助理申請表格』下載使用。 

出 席 費 1,000/日 資訊行政室 每年二次定期會、六次臨時會，合計會期 115 天。 

交 通 費 1,000/日 資訊行政室 每年二次定期會、六次臨時會，合計會期 115 天。 

膳 食 費 450/日 資訊行政室 每年二次定期會、六次臨時會，合計會期 115 天。 

春節慰勞金 117,480/年 資訊行政室 研究費 1.5 月。 

助 理 春 節 
慰 勞 金 

依在職酬金

計算 
資訊行政室

比照公務人員發給之規定，以 12 月份在職者發

給 1.5 月酬金，未滿一年按在職月份比例發給。 

健康檢查費 16,000/年 資訊行政室 本款項應憑地區以上醫院檢據核銷。 

保 險 費 15,000/年 資訊行政室 本款項應檢據核銷。 

出國考察費 100,000/年 公關室 本款項應檢據核銷。 

（二）議長、副議長產生與職權 

縣議會置議長、副議長各 1 人，由縣議員以記名投票分別互選或罷免

之。但就職未滿一年者，不得罷免（地制法第 44 條第 1 項）。 

1. 議長、副議長選舉：應於議員宣誓就職典禮後即時舉行，並應有「議員

總額」過半數之出席，以得票數達出席總數之過半數為當選。選舉結果

無人當選時，應立即舉行第 2 次投票，以得票較多者為當選；得票相同

者，以抽籤定之。補選時亦同（地制法第 45 條）。 

※其中出席人數總額的計算，地制法第 45 條的「議員總額」與「地方立

法機關組織準則」第 12 條「就職議員總額」，用語雖未盡相同，然皆

係指「宣誓就職後之總額」而言（內政部 91 年 2 月 19 日台內中民字

第 0910078255 號函）。 

2. 議長、副議長之補選：縣議會議長、副議長出缺時，由縣議會議決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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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議長、副議長同時出缺時，由內政部指定議員一人暫行議長職務，

並於備查之日起 30 日內召集臨時會，分別補選之（組織準則第 19 條第

2 項）。 

3. 議長的職權主要為：召集會議，為會議時之主席，對外代表議會，對內

綜理會務。副議長輔之，即議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議長代理。

凡此地方制度法及地方立法機關準則皆有明定，另還擔任程序委員會當

然委員兼召集人和主席。 

議長乃由大多數議員所選舉，是以必有大多數議員之擁護，對於議員

自不難發生影響作用。且議員亦係經全縣多數選民票選產生，當選議長者，

無異擁有全縣多數選民之支持，故在社會上有其崇高之地位，而這種地位，

則又非其他議員所可比擬。 

（三）各委員會的設立 

縣議會設程序委員會，審定議事日程及其他程序相關事項，並得設各

種委員會審查議案。另得設紀律委員會審議懲戒案件。其設置辦法，由縣

議會訂定報內政部備查（組織準則第 21、27 條）。縣議會委員會開會時，對

特定事項有明瞭必要者，得邀請縣長以外之有關業務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

列席說明（地制法第 49 條）。目前本會設有五種不同性質的委員會。玆說

明如下： 

1. 議案審查委員會 

本會開會期間，依業務性質設 4 個審查委員會，分別審查議案，每一審

查委員會置召集人 3 至 5 人。依此本會設有 4 個議案審查委員會，其中各審

查委員會之人數是按議員總數平均分配，人選及召集人則由議長就議員中

擬定，提出大會通過，但每一議員以參加 1 委員會為原則（議事規則第 58、

59 條）。 

本會議案審查委員會的設置，大都與行政機關管轄事項相對應，且議

員可以每年 12 月 25 日依序輪流參加不同的審查委員會。本會第 19 屆議會

各議案審查委員會，其分配負責審查縣府相關單位或所屬機關如下： 

民 政 委 員 會：1.縣議會 

                2.行政處、民政處、勞工處、青年發展處、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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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處、新聞處、人事處、政風處。 

財稅警政委員會：財政處、主計處、地方稅務局、警察局、消防局、地政

處。 

經建交通委員會：建設處、工務處、水利資源處、城市暨觀光發展處、交

通處、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文教環衛委員會：文化局、教育處、環保局、衛生局、農業處。 

※本會設置此種審查委員會的目的有四： 

（1）便利分工提升議事效率：現今立法機關每一會期受理的法案，數

目甚多且種類複雜，為了有效處理法案，議員必須分工以減輕大

會之負擔。 

（2）專業性處理：因公共問題日趨複雜，各種專門性和技術性的法案

逐漸增多，非單靠大會所能有效處理，而須先由委員會作專業性

的審查，並提出討論的結果和報告，以提供大會取捨之參考。 

（3）監督行政機關：政府行政部門人員充足、資源豐富，如議員要有

效監督行政機關，其本身應具備相當程度的專業知識，而委員會

乃是議會儲備專業知識的場所。 

（4）對於縣政有全盤的瞭解：本會設 4 個議案審查委員會有另一個目

的，即議員可以每年依序輪流參加不同的審查委員會，四年下來，

每一個審查會都擔任過，對於縣政有全盤的瞭解。 

2. 程序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成立的目的是議事日程的排定，所以關於議案的變動、分

類及審查優先順序等權力都屬於程序委員會。目前本會程序委員為 9 人，

由各議案審查委員會各推 2 人為委員（共 8 人），惟依慣例委員名單係由議

長擬定提出大會通過之。而以議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依設置辦法第 4

條規定其職掌如下： 

（1）關於大會議事日程之審定事項。 

（2）關於各種提案手續是否完備，內容是否符合大會權責之審查事項。 

（3）關於議案之合併、分類及其次序之變更事項。 

（4）關於縣政府提案、議員質詢及其提案討論時間之分配事項。 

（5）其他關於議事程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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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程序委員會之召開是由召集人視事實需要，隨時召開。而程序委

員會召開時，議會內行政單位中的秘書長、議事組主任、法制室主任則應

列席，其所需辦事人員則由議會行政單位職員調用。 

3.紀律委員會 

本會之紀律委員會目前有委員 13 人，委員的產生是由大會推選議員擔

任，並由委員互選 1 人為召集人。惟依慣例委員名單均由議長擬定，並由

副議長為委員兼召集人，提出大會通過之。紀律委員會接受的懲戒案主要

有：大會主席移付的懲戒案件、議員違反議事規則妨礙議場秩序或其行為

有損議會名譽、議員對列席報告或答覆質詢人員恣意謾罵侮辱。可知紀律

委員會是規範議員行為，以維持議事的正常運作。至於懲戒的方式有：（1）

口頭道歉。（2）書面道歉。（3）申誡。（4）定期停止出席會議（紀律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 8 條）。但為避免紀律委員之不公，對於移付之議員，則可以向

委員會提出申辯，且委員會的懲戒結果，應提出報告，並在報告書中敘明

事實理由及決定，最後並送請大會議決。紀律委員會所需人員則由議會行

政單位人員調用。 

4.聯席審查委員會 

議案之內容涉及兩個以上審查委員會得由相關委員會會同審查。此

外，預算案及決算案審核報告經分組審查後，應由各審查委員會聯席審查

委員會審查之，並以財政審查委員會召集人 1 人為主席。聯席會議審查議

案應簽註審查意見，向大會提出審查報告，且出席並參與討論之委員，對

於聯席委員會之意見不同意時，則可聲明保留大會之發言權（議事規則第

62-64 條）。 

5.專案小組 

本會對於職權內之事項，認為有專案研究或對外蒐集資料之必要，得

經大會通過設立專案小組。至於專案小組的人數、成員由大會推定或議長

擬定，議員對本身利害關係之事項則應行迴避（議事規則第 6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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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單位 

依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 29 條規定，縣市議會置秘書長 1 人；下分

設組、室辦事。其中人口超過 125 萬人者，得設 7 組、室。行政單位組織，

分別於各該組自治條例擬訂之。較以往統一規定縣市議會均設議事組、總

務組、法制室、會計室與人事室等 5 組、室，顯然具有彈性自主與公平合

理原則。 

目前本會行政單位，依本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26 條規定：「本會置秘書

長一人，承議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而秘書長

下分設議事組、總務組、法制室、公共關係室、資訊行政室、會計室、人

事室等 7 組、室分別掌理有關事項；如圖 1 所示：較省縣自治法時增加 2

室即「公共關係室」與「資訊行政室」外，編制員額計 32 人，皆具有公務

人員之資格，且秘書長之官職等調整與縣政府平行為簡任第 11 至 12 職等，

各單位主管之官職等為簡任第 10 職等，較縣府一級主管 10 至 11 職等為低，

為使對等溝通、平等運作，議會主管職等之調升確實有其必要，且對議事

功能之提升能產生正面效益。茲將本會各組室職掌分述如下： 

1. 議事組：關於議事日程之編擬、會議之準備、紀錄之整理、議案及人民

請願案之處理、議事錄及公報（會訊）之彙編等事項。 

2. 總務組：關於事務管理、年度工作計畫、研究考核、印信典守、款項 出

納、會館管理、營繕採購、公產公務之管理、集會管理、車輛

管理、文書檔案管理、廳舍管理、安全管理、工友管理、員工

福利之管理及其他不屬各組、室之事項。 

3. 法制室：掌理法制事項。 

4. 公共關係室：關於新聞之編輯發布與媒體之聯繫、新聞資料之蒐集分析

保管、議員國內外考察及各項活動之辦理、交際及簡介之

辦理、其他涉外事務之協調與聯絡等事項。 

5. 資訊行政室：資訊系統之規劃、維護、管理、運用及圖書管理；議員及

其公費助理費用請領、勞健保與勞退基金之辦理等行政事

項。 

6. 會計室：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7. 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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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議會黨團或政團 

（一）黨團或政團設置的法源依據 

黨團或政團乃指地方議會內部議員間，基於政治實力的展現與府會政

治運作的需要，相互結盟而組成的次級團體。按黨團或政團並非地方議會

必設的法定組織。以往地方立法機關成立黨團組織，係於法無據，致部分

議會所編「黨團補助費」預算經內政部函復不得執行。直到內政部於民國

91 年 8 月 21 日以台內民字第 0910006021 號令修正「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

增訂第 34 條之 1(修正第 36 條)，地方議會設置黨團或政團始有法源依據。

其規定如下：「 

1.縣市議會議員依其所屬政黨參加黨團，每 1 黨團至少須有 3 人以上。 

    2.未能依前項規定組成黨團之政黨或無黨籍之縣市議會議員，得加入其

他黨團或由縣議會議員總額五分之一以上之議員合組政團。但每 1 政團至

少須有 3 人以上。 

3.前項政團準用有關黨團之規定。 

4.黨團辦公室得視實際需要，由縣市議會提供之；其設置辦法，由縣市

議會訂定，分別報內政部備查。」查其立法意旨，係為順應地方立法機關

運作之實際需求，健全政黨政治發展，以有效提升黨團運作功能，促進地

方議事效率及品質，各地方議會並據以訂定黨團辦公室設置辦法以為規範。 

另內政部於民國 91 年 11 月 21 日以台內中民字第 09100797710 號函同

意各縣（市）議會編列「黨團補助費」，並列入年度縣市議會共同費用編列

基準明定其編列標準，每 1 黨團或政團至少 3 人補助新臺幣 1 萬元，每增加

1 人增加新臺幣 5 百元，作為黨團活動及辦公之用。 

※依內政部 102 年 5 月 17 日台內民字第 1020202654 號函示：關於貴會

議員合組黨（政）團並提供黨（政）團辦公室及相關補助，請符合地方立

法機關組織準則第 36 條（修正前第 34 條之 1）及相關法規之規定。依上開

條文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議員依其所屬政黨參加黨團，只有未能組成黨

團之政黨議員或無黨籍議員，其於符合議員總額五分之一以上時得合組政

團，而且每一政團人數至少須有 3 人以上，亦即議員合組政團，必須同時

符合該合組政團之議員，其所屬政黨未能成立黨團，以及政團人數須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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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總額五分之一以上及至少須有 3 人以上等要件。如有不符相關規定者，

應依法停止提供辦公室及相關補助。 

（二）本會黨團設置情形 

本會依據「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 36 條（修正前第 34 條之 1）條

文，於 92 年 9 月 19 日第 15 屆 8、9、10 次臨時會通過修正本會組織自治條

例增訂第 33 條之 1 條文，報經內政部核定後由縣政府公布，並訂定本會黨

團辦公室設置辦法於 92 年 10 月 15 日發布施行，作為本會黨團設置之相關

規定。  

本會第 15 屆起依規定成立之黨團先後有：中國國民黨黨團、民主進步

黨黨團、親民黨黨團（第 16 屆因人數不足 3 人併入其他政團）；而政團則僅

有「超黨派聯盟」1 個。但該政團第 17 屆議會成立設置 2 年後，又因人數

陸續減少，致未達總額五分之一以上之議員，而經議會依規定停止撥付政

團補助費。並告知超黨派聯盟會長及成員，如有必要可申請加入依法登記

有案之「無黨團結聯盟」政黨，該聯盟係以無黨籍民代為主體而成立的政

黨，至少須 3 人以上加入該政黨即可成立黨團，繼續申請補助，但超盟成

員表示，俟第 18 屆議員連任後，再積極徵詢無黨籍議員申請加入「無黨團

結聯盟」政黨並成立黨團。 

本會第 20 屆議員總額 54 人（目前已完成宣誓就職者 53 人，另 1 人因

案在彰化地方法院羈押中未宣誓就職），分別依其所屬政黨參加黨團，無黨

籍有 11 人，經本會調查結果已申請加入「無黨團結聯盟」政黨有 3 人，雖

未入黨但願意加入該黨團者有 6 人，故第 20 屆本會目前有三大黨團：中國

國民黨黨團 28 人、民主進步黨黨團 16 人、無黨團結聯盟 9 人，黨團成員目

前共為 53 人，分別由本會提供黨團辦公室及黨團補助費。 

（三）議會黨團的功能 

根據各黨團自行訂定之組織章程可以發現，雖然國民黨黨團、民進黨

黨團及無黨團結聯盟的組織與運作有所異同，但其設置的基本目的乃是希

望達成以下四項功能：  

1. 溝通與整合：議員可透過黨團聯繫彼此的情感，並針對問題進行討論。

而當意見紛歧時，可透過黨團的運作整合，協調出成員均能接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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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代表與實踐：由黨團負責對外發言，代表該黨團的立場，並於議會內經

由黨團的約束，運用整體力量，實踐該黨團之任務。 

3. 強化議事效率：透過各黨團間的運作與協商，排除瑣碎事項，將有限時

間用於對重大議題通盤而適切的考量，以提高議事效率。 

4. 提供法案研究：議會黨團亦可發揮蒐集議事情報、分配攻防任務與角色，

提供法案研究等功能。 


